
8 中小企业声明函

说明：

1）投标人如是属于本项目所属行业的中型、小型、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

性单位、监狱企业的情形的可提供此格式文件，未提供的将不享受有关政策。《中

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人出具。联合体投标的，《中小企业

声明函》由牵头人出具。

2）对于联合体中由中小企业承担的部分，或者分包给中小企业的部分，必

须全部由中小企业制造、承建或者承接。投标人应当在声明函“项目名称”部分

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3）对于多标的的采购项目，投标人应充分、准确地了解所投产品制造企业

信息。对相关情况了解不清楚的，不建议填报本声明函。

4）中小企业认定标准以《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 号）文件规定为准。

5）温馨提示：为方便广大中小企业识别企业规模类型，工业和信息化部组

织开发了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小程序，在国务院客户端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上均有链接，投标人填写所属的行业和指标数据可自动生成企业规模类型测试结

果。（工信部网址：http://202.106.120.146/baosong/appweb/orgScale.html）

6）在货物采购项目中，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型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小

微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小微企业扶持政策，不予价格扣除。

7）小微企业未提供声明函的，价格分评审将不予价格扣除。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类）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采购单位名称：长三角碳纤维

及复合材料技术创新中心）采购编号为 JSZC-320400-CZJC-G2026-0030，（项目

名称：长三角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技术创新中心热塑性预浸窄带铺丝展丝缠绕机采

购项目）（分包号：无）的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

业制造。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

如下：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1.（标的名称：热塑性预浸窄带铺丝展丝缠绕机），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

的所属行业：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艾思博（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736.6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38.61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

。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公章）：艾思博（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5 月 15 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

填报。

填写说明：



1.（采购单位名称①）：填写本项目采购人单位名称，如常州市 XXX 局。

2.采购编号为②：填写本项目编号，如 JSZC-3204XX-JZCG-G20XX-XX。

3.（项目名称③）：填写本项目名称，如常州市 XXX 项目。

4.（分包号：④）：填写分包编号，如有分包的，分别填写分包号，没有的填“无”。

5.（标的名称⑤）：填写本项目标的名称，如货物涉及不同制造商的，须分别一一列出

全部货物所对应的制造商及相关信息。建议格式为：标的名称+（**货物 1），属于（采购

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企业 1。标的名称+（**货物 2），属于（采购文件中

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企业 2……。

6.（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⑥）：填写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须根据采购文件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资料表”表格中列明的所属行业进行填写。如：工业等。

7.（企业名称⑦）：填写货物制造商的名称，如 XXX 企业。

8.从业人员⑧人，营业收入为⑨万元，资产总额为⑩万元：填报货物制造商的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9.（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⑪）：须根据货物制造商的企业规模情况填写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只能填写三种其中的一种）。中小企业划分见《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

10.企业名称（盖章）⑫：加盖投标人或供应商 CA 电子公章。

11.如是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供应商未提供此声明函的，资格审查

不予通过，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如是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供应商

未提供此声明函的，评审时不享受小微型企业价格扣除政策。此声明函将随中标成交结果同

时公告，接受社会监督。供应商应当自行核实货物制造商是否属于中小微企业，并认真填写

声明函，若有虚假将追究其责任。

12.温馨提示

（1）对于已纳入统计部门统计范围的企业，所属行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

额、规模类型应与统计部门报表保持一致。

（2）对于未纳入统计部门统计范围的企业，应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确定所属行

业，当企业从事两种以上的经济活动时，则按照主要活动确定其所属行业；从业人数可以社

会保险参保人数为准；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可以第三方出具的报告为准。

（3）供应商提供第三方（如制造商）书面声明、检测报告等资料作为投标文件组成部

分的，供应商应保证投标所提供第三方资料内容真实、完整、准确。如相关第三方书面声明、

相关检测报告等资料虚假，监管部门有权根据调查情形认定其是否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

标，并严肃处理。

（4）对于采购文件确实允许非独立法人参与采购活动的，应按其所属集团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数据情况予以填报。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的，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

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

（5）《中小企业声明函》真实性由其出具的供应商负责。《中小企业声明函》中相关

企业[制造商、承建（承接）企业]所属行业应当与采购标的的所属行业相一致。如为货物采

购项目，《中小企业声明函》应当充分、准确反映货物制造商的信息。

（6）经调查发现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与实际不符的，政府采购监管部

门有权根据《中小企业声明函》与实际情况的差异视情形认定其是否属于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7）根据《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5〕150 号）

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法对供应商作出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决定在

全国范围内生效。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请进行

勾选）：

☑不属于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属于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

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

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艾思博（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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